附件

木材销售安全管理合同

编号：后坪安办**
甲方：福建省福鼎后坪国有林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宁德市安全生产管理规定，本着双方自愿的原则，经甲乙双方协商决定，定立本合同，达成如下条款：

一、甲方要求乙方在订购木材后的搬运、运输全过程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规定，如发生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，甲方不负任何责任。

二、乙方组织工人为其搬运、运输木材前，需严格进行“三工”的审核与登记，签订人身意外等保险合同。

三、乙方组织工人上岗前需经岗前培训，学习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掌握安全生产技术规程。

四、拖拉机与货车驾驶员要持证上岗，禁止人货混装及超载，对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安全事故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
五、乙方应严格按照技术规程，做好装卸及运输安全。

六、其它约定事项：如有未定事宜按照有关规定或双方协商后修定或补充。

七、本合同经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，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三份，乙方一份。
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 

甲方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：
福建省福鼎后坪国有林场  
**年**月**日      
